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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９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４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证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主要财务

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发证券”） 的第一大股东， 本公司现持有广发证券

１

，

２５０

，

１５４

，

０８８

股， 占其总股本

２１．１２％

。 本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根据《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要求，广发证券母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披露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８

月

营业收入

５０４

，

４５９

，

１１０．２２ ４

，

４４５

，

０５９

，

３５４．２３

净利润

１５７

，

４４２

，

３７３．２４ １

，

５１６

，

５３５

，

７１５．１１

期末净资产

３２

，

６００

，

９５１

，

３８１．６８ －

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５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９５

股票简称：中孚实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７６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解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公司接控股股东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豫联集团”）通知，获悉豫联集团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其质押给甘肃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本公司

１６

，

０００

万无限售流通股办理了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此次解质股份的数量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１０．５６％

。

截至目前，豫联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７８２

，

９５３

，

９３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１．６８％

，累计质押的股份数为

６２２

，

９５３

，

９３７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４１．１２％

。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３

证券简称：大有能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２

号

重大事项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公司近日接到通知，中共三门峡市纪委决定对公司副总经理姚昭毅实施

“两规”措施。

公司已对其相关工作做了妥善安排，目前生产经营一切正常。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５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７

股票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临

－０３６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获河北省国资委

批复同意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公司收到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转来的河北省人民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有关问题的批复》（冀国资发产权管理［

２０１３

］

１４８

号），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方案，同意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认购本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

票。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８９

证券简称：广东榕泰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９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２１９

债券简称：

１２

榕泰债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近期媒体关注问题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期， 有媒体对公司的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告提出以下

几点关注及质疑：

１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存在超过

２６００

万元其他应收款横空而

降问题；

２

、关于其他应收款的账龄问题；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中未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为负数的情况进行说明；

４

、关于存货增加的问题。

现就相关问题逐条解释如下：

１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存在超过

２６００

万元其他应收款横空而降问题的说

明：

媒体所提的

２６００

万元为预付土地款、设备款，公司在预付账款中核算，在

２０１２

年以前相关年度的财务报告预付账款注释中均反映了上述款项。 根据

２０１２

年证监会会计部组织编写的 《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案例解析》，公

司为了更好的反映上述款项的性质， 在

２０１２

年的财务报表中将包括上述款项

在内的预付土地、工程、设备款列示为其他非流动资产，并在预付账款的报表

附注中披露了此项调整。

２

、关于其他应收款的账龄问题的说明：

由于公司会计人员对其他应收款账龄的理解不同， 因此在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

报告中披露的其他应收款账龄有所偏差，经公司与会计师沟通并认真核对后，

公司在后续披露的各期报告中已经对其他应收款的账龄进行了更正， 不存在

其他应收款账龄混乱的情况。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中董事会报告未对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

流量为负数的情况进行解释的问题说明：

由于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公司近年的经营性现金流为负数，公司董事会

已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对经营环境客观状态进行揭示。 基于该状况

２０１３

年上半

年没有明显变化，公司董事会未在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作进一步说明。

４

、关于存货增加问题的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中存货增加的原因是公司上半年加大增塑剂

（

ＤＯＰ

）的生产，从而造成存货中的

ＤＯＰ

产成品增加。

特此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５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天弘同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机构签署的相关基金

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新增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天弘同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代销

机构。

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起， 投资者可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柜台及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天弘同利分级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同利

Ａ

（认购代码：

１６４２１１

）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起，投资者可在国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柜台及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天弘

同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同利

Ａ

（认购代码：

１６４２１１

）和同利

Ｂ

（认购代码：

１５０１４７

） 的开户和认购等

业务；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起，投资者可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柜台及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天弘同

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同利

Ａ

（认购代码：

１６４２１１

）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１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０２２－８３３１０９８８

、

４００－７１０－９９９９

网站：

ｗｗｗ．ｔ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２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５９

网站：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３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８０

网站：

ｗｗｗ．ｐｓｂｃ．ｃｏｍ

４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３６

网站：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５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热线：

０２０－９６１３０３

网站：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６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７０

网站：

ｗｗｗ．ｇｌｓｃ．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８９

证券简称：中国重工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９

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３

证券简称：重工转债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大型投资者交流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为进一步加强投资者沟通交流工作，让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刻了解公司的生产经

营、资本运作、产业调整和发展战略，公司将于近期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举办大型投资

者交流会，具体安排如下：

序号 时间 地点 会场 地址

１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下

午

１５：００

上海

上海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浦江楼三

楼开封厅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

３３

号

２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下

午

１５：００

北京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酒店二楼聚宝厅

１＋２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

９

号

３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下

午

１５：００

深圳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二楼大宴

会厅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４０８８

号

届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将出席会议，与投资者进行深入细致的沟通交流，欢迎广大

投资者踊跃参加。

欲参会投资者，请提前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联系。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４７５１７１ ０１０－８８４７５２４４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８８４７５２３４

邮箱：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ｃｓｉｃｌ．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８９

证券简称：中国重工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０

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３

证券简称：重工转债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布

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１４

公告），公司证券（公司股票、可转债和转股）于当日起

停牌。 本事项涉及军工重大装备总装业务，属于境内资本市场重大无先例事项。 经申请，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和

８

月

１６

日发布了《重大事项连续停牌公告》和《重大事项进展暨延

期复牌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１５

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３４

公告），公司证券将不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复

牌。

截至本公告日，本事项的相关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现场工作已经结束。 目前，相关主

管部门正对本事项进行审核， 公司正不断完善优化非公开发行方案。 根据目前的审核进

度，公司证券有望近日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规定，每周发布进展情况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６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１８

股票简称：上港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８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

５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

２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两

个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

５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 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１

、经公司自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

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

２

、公司已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询证函的回函，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确

认截至目前及未来三个月内，不存在对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

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

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的策划或意向。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商务部网站发布消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

下简称：“试验区”）已经国务院正式批准。试验区的获批，将有效带动长三角地

区出口加工、贸易、服务产业的发展，并带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新一轮的

发展，但短期内对本公司业绩的具体影响尚无法估计。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在可预见的三个月内，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

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证券时报》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

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５７

证券简称 中国石油 编号 临

２０１３－０２４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中期

Ａ

股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１６１１０

元（含适用税项）；扣除适用税项后个人股东（包

括证券投资基金）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１５３０５

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每股现

金红利人民币

０．１４４９９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一、通过

２０１３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决策程序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获股东大会

授权决定

２０１３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２０１３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批准。

二、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中期分红派息方案

１

、本次分红派息以公司总股本

１８３

，

０２０

，

９７７

，

８１８

股为基数计算，向全体股东按每股人

民币

０．１６１１０

元（含适用税项）派发

２０１３

年中期股息，合计派发人民币

２９４．８５

亿元。

２

、扣税说明：

（

１

）对于持有公司

Ａ

股股份的个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本次分红派息暂由公司

统一按

５％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１５３０５

元。

根据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财税［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通知》”），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

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在

１

个月以内（含

１

个月）

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２０％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含

１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按

５０％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１０％

；持股期限超过

１

年

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按

２５％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５％

。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

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 并按照 《财税

［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通知》相关规定执行。

（

２

）对于持有公司

Ａ

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通知》”）的规定，由公

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１４４９９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

《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

３

）如存在除前述

ＱＦＩＩ

以外的其它非居民企业股东（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该等股东应参考《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自行在所得发生地缴纳所得税。

（

４

）对于属于《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

Ａ

股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所得

税自行申报缴纳，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１６１１０

元。

三、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时间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Ａ

股股东。

五、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股东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

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

股东派发。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股东可于现金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

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

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咨询联系办法

咨询联系机构：公司董事会秘书局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北大街

９

号中国石油大厦

Ｃ

座

０６１１

室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０７

电话：（

８６１０

）

５９９８ ６２２３

传真：（

８６１０

）

６２０９ ９５５７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１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７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

产品的议案》。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

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同意公司在

１２

个月内使用

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６

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承诺的银行理财产品，有效期一年；在上述额度和

有效期内，资金可以滚动投资银行保本承诺理财产品。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

９

月

４

日， 公司使用

６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以下银行保本

型理财产品，具体如下：

一、投资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实施情况

（一）中国建设银行利得盈

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４１

期人民币保本理财产品

１

、产品名称：利得盈

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４１

期人民币保本理财

２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３

、认购金额：人民币

３

亿元

４

、投资期限：

８６

天

５

、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

６

、投资到期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７

、产品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５．００％

８

、投资方向：银行间债券市场各类债券、回购、同业存款等，以及其他监管

机构允许交易的金融工具。

９

、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二）中国建设银行利得盈

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４４

期人民币保本理财产品

１

、产品名称：利得盈

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４４

期人民币保本理财

２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３

、认购金额：人民币

１

亿元

４

、投资期限：

８６

天

５

、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

６

、投资到期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７

、产品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５．００％

８

、投资方向：银行间债券市场各类债券、回购、同业存款等，以及其他监管

机构允许交易的金融工具。

９

、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三）中国建设银行利得盈

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４５

期人民币保本理财产品

１

、产品名称：利得盈

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４５

期人民币保本理财

２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３

、认购金额：人民币

２

亿元

４

、投资期限：

５７

天

５

、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

６

、投资到期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７

、产品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４．８％

８

、投资方向：银行间债券市场各类债券、回购、同业存款等，以及其他监管

机构允许交易的金融工具。

９

、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设银行”）无关联关

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理财产品

的投资严格把关，谨慎决策，本次公司选择了中国建设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在上述银行理财产品理财期间，公司将与该银行保持联系，跟踪理财资金的运

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三、对公司的影响

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公司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

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九月六日

股票简称：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３５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五河、桐城、宿迁、望江、万载五家电厂回购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凯迪电力”）控股股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阳光

凯迪”）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分两次将所持宿迁、万载、望江

１００％

股权及五河、桐城

５１％

（下称“标的公司”）股权转让给凯迪电力（详见凯迪电力

２０１０－６０

号、

２０１２－２

号公告）。 阳光凯迪承诺，在

约定的期间内，如果标的公司中某一家公司的年净利润低于其对应的预测年净利润，阳光凯迪将按照该

家公司对应的交易价格，加上由凯迪电力后续投入的工程建设支出以及对应交易价款按银行同期存款

利率计算的利息费用，作为资产回购的价款，对标的公司的股权进行回购。

经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及承诺事项的专项审计结果表明，

２０１２

年度，标的电厂

未能达到预测年净利润指标（详见关于收购电厂承诺专项审核报告），触发回购条款，公司将按照

２０１０－

６０

、

２０１２－２

号公告中的定价方式，授权经营层在议案审议通过

２０

日内，着手办理回购事宜（含签署股权转

让协议、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

因凯迪电力收购标的公司时因涉及关联交易，独立董事已发表事前认可的独立意见，相关议案也均

已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故本次触发回购条款，只是

对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不需再履行相关审议程序。 本次回购，经七届董事会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授权经营层办理回购手续。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凯迪电力持有的旗下五个子公司股权，即五河电厂、桐城电厂的

５１％

股权，以及宿

迁电厂、万载电厂、望江电厂

１００％

股权（以下统称“标的资产”； 由“标的资产”对应的五家公司统称为

（“标的公司”））。

１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股东持股比例

五河县凯迪绿色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安徽

省五河县

６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７

日

凯迪电力

５１％

晋亚

（

中国

）

绿色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４９％

桐城市凯迪绿色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安徽

省桐城市

６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３

日

凯迪电力

５１％

晋亚

（

中国

）

绿色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４９％

宿迁市凯迪绿色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

省宿迁市

８３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凯迪电力

１００％

望江县凯迪绿色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安徽

省望江县

８３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１

日

凯迪电力

１００％

万载县凯迪绿色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江西

省万载县

６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７

日

凯迪电力

１００％

晋亚（中国）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作为五河电厂、桐城电厂的股东之一，在本次交易中放弃优先购

买五河电厂

５１％

股权及桐城电厂

５１％

股权的权利。

２

、交易标的的基本财务数据

五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７３８１．７３ ２６３７９．８７ ２４０８４．９８

应收款项总额

２７３１．０５ １２３３．７３ ８５０．１４

总负债

２１３１５．７４ ２０２４８．３３ １７３４０．５６

净资产

６０６５．９９ ６１３１．５４ ６７４４．４３

项目

２０１３

半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４５０２．９６ ８０６５．０４ ９７２６．８８

营业利润

－８０．１５ －２０６７．８２ １１０３．３５

净利润

－６５．５５ －６１２．８９ １０７３．５４

桐城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单 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５５３６．３４ ２４５９７．４ ２５４６７．７５

应收款项总额

１５２９．８５ ５２０．７５ ９７０．０６

总负债

２１２７８．３２ １９６３０．６９ １８９７１．３８

净资产

４２５８．０２ ４９６６．７１ ６４９６．３７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６１９．８２ ３８７２．６６ ９８３４．０２

营业利润

－７９１．６３ －１６３２．６９ ３５０．１４

净利润

－７０８．６９ －１５２９．６６ ５６５．２２

宿迁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６９７９．３５ ２７８６７．６２ ２３５６５．８８

应收款项总额

２２１４．９４ ４５０３．６２ １０５６．５２

总负债

１７１７７．３５ １８２４１．４１ １４６９４．５５

净资产

９８０２．００ ９６２６．２１ ８８７１．３３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４３９１．６９ ７２６０．３２ １１２６０．７４

营业利润

－１６８．９５ －１６４７．６１ １００８．１５

净利润

１７５．８０ －１３０５．１２ １２６８．４４

望江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４７４６．０１ ２４６１８．３４ ２３５３８．２７

应收款项总额

１６９０．９０ ７３９．２２ １１３９．２４

总负债

１６９１４．３８ １６６５１．８７ １６８４１．７１

净资产

７８３１．６３ ７９６６．４７ ６６９６．５６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７４９．２３ ５７３８．９５ ７２２０．０８

营业利润

－３０８．０９ －１１６０．３７ ６１５．２２

净利润

－１３４．８４ －１０３０．０９ ６０５．５０

万载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８９７７．４１ ２９８９１．５１ ２９２７０．２６

应收款项总额

２０６５．３０ １７８５．２６ ３０６８．０７

总负债

２２７７０．６５ ２３６３４．０１ ２２４９９．４３

净资产

６２０６．７６ ６２５７．５０ ６７７０．８３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８８０．４４ ２０２０．６６ ４２５３．７２

营业利润

－７３８．９７ －９９０．４８ ８８６．００

净利润

－５０．７３ －５１３．３３ ７７０．８３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出售标的资产系控股股东因利润承诺而触发回购义务所致。

公司通过本次出售标的资产能获得相当数额的资金，可用于第二代生物质电厂建设。 回购的

５

家电

厂均属于公司的第一代生物质电厂，第一代生物质电厂技术经济指标低于第二代生物质电厂，出售

５

家

电厂有利于公司的技术更新换代，能够增强公司生物质板块的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导致五家电厂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不再列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公司不存在为上述

五家子公司提供担保、未委托上述五家子公司理财。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四、交易进展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双方就出售资产交易事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阳光凯迪向公司

支付股权转让款

１

亿元，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阳光凯迪再次支付股权转让款

１．４

亿元，剩余款项

２．０２

亿元，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披露的公司七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３－０７

号），阳光凯迪将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前支付完毕。 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在支付完超过《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

５０％

后，双

方开始着手办理了五家电厂的交割手续；五河、桐城、望江、万载四家电厂已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完成交割，宿迁

电厂的交割手续正在办理中（阳光凯迪委派到五家电厂的董事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

日开始履职，五家电厂的

日常经营控制权已转移至阳光凯迪，交割是否完成，不影响阳光凯迪对五家电厂行使股东权利）。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因本次回购形成的五家电厂欠本公司往来款项

３７９０５

万元，阳光凯迪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３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２０３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１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１６３０５

万元）分四笔全部代为偿还。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８

证券简称：中国石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４３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度

Ａ

股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扣税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０９

元， 扣税前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

０．９

元； 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股东为人民币

０．０８５５

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为人民币

０．０８１

元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已经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现

将本次

Ａ

股分红派息事宜公告如下：

一、分红派息方案

１

、本次分红派息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总股数为基数，以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

０．９

元（含税），向全体股东发放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股利。

２

、发放范围：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

Ａ

股股东。

３

、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

Ａ

股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

〔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有关规定，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本公司先按

５％

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８５５

元；如股东的持股期限（持

股期限是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

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在

１

个月以内（含

１

个月）的，实际税负为

２０％

；持

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实际税负为

１０％

；持股期限超过

１

年的，

实际税负为

５％

。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

构从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 中登上海

分公司于次月

５

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

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

Ａ

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 公司

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

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通知》”） 的规定，由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

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０８１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

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

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如存在除前述

ＱＦＩＩ

以外的其它非居民企业股东（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该等股东应参考《企业所得税法》

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自行在所得发生地缴纳所得税。

对于属于《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

Ａ

股

股份的机构投资者和有限售条件股份的

Ａ

股股东的所得税自行缴纳， 实际发

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０９

元。

二、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

三、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Ａ

股股东。

四、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除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以外的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

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

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

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

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所持股份的红利由本公司自行发放。

五、咨询联系方式

投资者热线：

０１０－５９９６００２８

投资者传真：

０１０－５９９６０３８６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２２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７２８

六、备查文件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承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文生

二零一三年九月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２８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４４

号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５

转债简称：石化转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根据二零一三年上半年度分红派息实

施方案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石化转债调整前的转股价格：人民币

５．２２

元

／

股

石化转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人民币

５．１３

元

／

股

石化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

石化转债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暂停转股，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起

恢复转股。 上述暂停转股期间内石化转债正常交易，提请广大石化转债持有

人注意

根据《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

款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在中国

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石化转债”）发

行之后，当本公司发生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石化转债转

股价格的调整：

派送现金股利：

Ｐ１ ＝ Ｐ０ － Ｄ

；

其中：

Ｐ０

为初始转股价，

Ｄ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Ｐ１

为调整后转股价。

本公司二零一三年上半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按照每股人民币

０．０９

元（税

前）向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星期三）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和

Ｈ

股股东

分配现金股利。

根据上述方案，石化转债转股价格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由人民币

５．２２

元

／

股调

整为人民币

５．１３

元

／

股。 计算过程为：

Ｐ１ ＝ Ｐ０ － Ｄ ＝５．２２ － ０．０９ ＝ ５．１３

。

石化转债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本次分红派息实施的股权登

记日）期间暂停转股，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本次分红派息除息日）起恢复转股。 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本次分红派息除息日）起生效。 具体分红

派息事宜参见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ｉｎｏｐｅｃ．ｃｏｍ

）上

的《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三年上半年度

Ａ

股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文生

二零一三年九月五日


